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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联动聚焦燃气安全 共创安全和谐家园

全面整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事故调查与防范措施的

落实。自西宁市“10·28”湟中区玉拉村燃气爆炸和城西区中

华巷燃气管道第三方挖断事故发生以来，全省各级专班高度重

视事故处置和燃气领域安全工作，按照何录春副省长批示指示

要求，向西宁市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下发《关于加

快湟中区玉拉村燃气爆炸意外事故及城西区中华巷燃气管道第

三方挖断事故调查处置工作的函》，西宁市工作专班迅速行动、

扎实推进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一是在事故处置方面，

两起事故的调查工作已由湟中区、城西区燃气工作专班会同应

急、住建、消防等部门完成，并形成调查报告，现西宁市已将

此次事故报告报送至省政府。二是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对燃

气安全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印发相关通知文件，迅速组

织 6 个督导检查组深入燃气企业、用气场所等地开展督查，共

计检查燃气企业 9 家、用气场所 67 家，发现隐患 144 条，并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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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整改到位。同时，湟中区启动“百日攻坚”行动，集中力量

排查 177 个村、4.92 万户农村用户，发现隐患 219 条，其中 126

条已完成整改，93 条正在限期整改。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和湟

中区通过制作短视频、录制音频等方式广泛宣传燃气安全，全

面提升群众安全用气意识。三是在市政基础设施施工管理方面，

开展建筑施工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覆盖全市在建

房屋建筑及市政工程项目，重点排查施工现场安全防护、管线

保护等六个方面问题，累计检查 88 家工地，发现隐患 157 条，

完成整改 132 条。此外，针对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施工，组织

挖掘机司机及一线劳务人员进行专项教育培训，提升安全意识，

提高技术水平，防止第三方施工破坏燃气管道设施。

协调联动共创燃气安全。青海省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

作专班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会同各成员单位开展联合

整治，针对燃气气瓶充装、检验等问题开展“全覆盖”复查，

并推动问题隐患闭环整改。截至目前，全省特种设备定检率达

98.66%，235 家气瓶充装单位全面落实主要负责人和安全员制

度，充装源头安全得到保障。同时，持续推进燃气压力管道专

项治理，重点整治压力管道未经检验、超期使用等问题，发现

隐患均已纳入台账管理，督促整改。在燃气管道检验方面，全

省已建档城镇燃气压力管道 4040.874 公里、油气长输管道

2352.57 公里，城镇燃气管道检验率由 78.4%提升至 97.5%，长

输管道检验率达 100%。10 月 20 日至 11 月 20 日，检验气瓶 3802

只，报废不合格气瓶 195 只；燃气压力容器 17 台、燃气锅炉 335

台，发现的问题均已整改。此外，全省建立省、市、县三级联

动机制，强化隐患排查和基层履职。通过集中授课和视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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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特种设备监管能力，举办气瓶检验员及鉴定评审培训，累

计培训监管人员 80 余人，为专项整治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

撑和制度保障。各级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对燃气经

营企业、用气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燃气设施配

备和使用情况。截至 11 月 22 日，已开展检查 253 次，排查燃

气经营企业及用气场所 3755 家，检查危化品运输车辆 100 余辆，

对发现问题隐患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到位。同时，各地公

安机关通过标语、宣传单、媒体平台等方式开展宣传教育，普

及燃气安全常识和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群众和企业安全意识。

共开展燃气安全宣传活动 765 次，发放宣传资料 1.5 万余份，

进一步提升了全社会防范能力和加大燃气领域检查力度，加强

线索排查和案件侦办，强化联合监管和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形

成高压打击态势，推动城镇燃气安全整治工作深入开展。

下一步，全省将继续强化燃气安全整治工作，深化隐患排

查整改，聚焦燃气管道“带病运行”问题和重点区域、重点设

施，组织专班力量开展动态巡查和专项治理，确保隐患清零。

推进老旧燃气管网更新改造项目，确保工程按计划实施，为燃

气设施运行提供更高保障。在管理机制方面，加快推进燃气企

业整合，优化企业管理模式，引入专业机构参与隐患排查和安

全生产指导，全面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同时，加强燃气用户信

息化管理，完善钢瓶溯源体系，实现闭环式监管，消除监管盲

区。此外，持续扩大宣传培训覆盖面，结合“五进”活动和线

上线下培训，普及燃气安全知识，强化群众安全用气意识。组

织燃气企业、餐饮场所及施工单位开展专项教育，提升从业人

员专业素质，避免因操作不当导致事故发生。全省还将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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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应急管理，完善事故响应机制，提高突发事件处置能力，

确保燃气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抄报：何录春副省长、李宏绪副秘书长

抄送：省纪委监委第四监督检查室、各市（州）人民政府、城镇燃气安

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省级各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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